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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以及募集说明书等文件的约定出

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自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审计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及发行人向中泰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中泰证券对发行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

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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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要素

（一）发行人：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8年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

称“18青岛平度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18亿元。

（四）债券余额：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余额为 3.60亿元。

（五）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当前票面利率为 6.05%。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并附本金提前偿还条款。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六）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

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七）本金提前偿还条款：本期债券的本金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至

第 7年分期兑付，第 3年至第 7年每年末分别兑付本期债券本金的 20%。每次

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

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

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

（八）债券面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

（九）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托管；

2、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的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

记托管。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日，即 2018年 7月 11日。

（十一）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7月

11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二）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8年 7月 11日至 2025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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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付息日：2019年至 2025年每年的 7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十四）兑付日：202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7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十五）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十六）承销团成员：牵头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商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宝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十七）监管银行/债权代理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行。

（十八）债券担保：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九）信用级别：发行时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

级别为 AAA。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2018年平度市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最新主体信

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二十）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已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

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一）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

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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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发行人2024年的合并财务报表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2025）001511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

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2024年度完整的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58,322,181,943.16 64,949,450,050.85
其中：流动资产 25,960,294,231.36 27,103,294,772.76
非流动资产 32,361,887,711.80 37,846,155,278.09
负债合计 22,563,984,444.03 24,868,513,505.74
其中：流动负债 16,386,470,665.73 13,627,113,587.60
非流动负债 6,177,513,778.30 11,241,399,918.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58,197,499.13 40,080,936,545.11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757,948,315.16 40,058,692,280.31

流动比率（倍） 1.58 1.99
速动比率（倍） 0.89 1.08
资产负债率（%） 38.69 38.29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二）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2,405,037,836.33 2,523,802,052.85
营业成本 2,217,238,244.17 2,288,059,793.10
利润总额 200,012,116.42 196,606,564.11
净利润 204,762,897.86 206,708,272.99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04,829,379.60 207,682,41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3,465,810.30 2,540,048,875.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89,368.84 -864,500,252.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2,622,504.39 -1,752,194,3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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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 74,342,986.52 -76,668,864.62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按规定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交易所网站等媒体披露上一年度的年

度报告、中期报告、付息兑付公告，并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

1.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2.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企业债券基本信息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18亿元，其中11亿元用于平度市安置

房建设项目，7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24年末，募投项目已完工并

销售，报告期内收益情况良好，未发生影响项目实际运营情况的重大不利事项，

报告期末项目净收益较募集说明书等文件披露未下降 50%以上。目前募集资金

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报告期内，2018年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增信机制未

发生重大变化。

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担保人”）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的合并财

务报表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12月末，担保

人净资产为116.9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8.03%，资产安全性较好，担保人的偿

付能力较好。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2018年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等文件的约定执行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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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2024年度未发生募集说明书等约定的应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

形，发行人未召开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五）本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于2024年7月11日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按时足额支付了2018年平度市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2024年度应付的利息（及本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延迟或尚未偿付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情况。

（六）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无。



7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1、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2023年末和 2024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8.29%和 38.69%。发

行人资产负债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2023年末和 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99和 1.58，速动比率分

别为 1.08和 0.89。

2、流动资产变现能力

长期以来，发行人注重对流动资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

通过主要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为

32.05 亿元，流动资产金额为 259.60 亿元，虽然发行人流动资产中存货余额较

大，变现的能力虽然较差，但在现金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发行人也可以通过处

置部分流动资产获得一定的偿债资金补充。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目前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融资渠道顺畅，偿债意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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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信机制最新情况

本期债券由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担保人”）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的合并财

务报表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

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信息时，应当参照担保人已披露的未到期债

券情况及其评级情况和2024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末/度 2023年末/度

资产总计 27,859,518,564.22 27,547,425,009.82
负债总计 16,168,015,402.42 16,454,835,177.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691,503,161.80 11,092,589,832.26
资产负债率 58.03 59.73
营业收入 3,440,335,830.04 1,654,530,520.63
营业利润 2,303,769,097.75 786,777,966.35
利润总额 2,308,293,520.15 816,442,377.21
净利润 1,366,226,276.10 570,849,60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20,436.75 857,198,659.91

报告期内，2018年平度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增信机

制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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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采取

措施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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